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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國安案不設陪審團 唐英傑上訴無功
上訴庭重申國安法具特殊憲法地位 唐理據不足以受理覆核

本港首宗違反國安法案件今日在高等

法院正式開審，被告唐英傑面對煽動他

人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及危駕3罪。而

唐英傑在受審前，就律政司對庭審不設

陪審團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失敗後，繼

而又向上訴庭上訴。上訴庭昨日頒下判

詞駁回唐英傑的上訴，並重申香港國安

法具特殊憲法地位，其第四十二條指出

須公正和及時辦理，以達至有效防範、

制止及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這正

好有力駁斥了唐英傑認為可通過傳統司

法覆核去挑戰律政司的決定。雖然原訟

法庭審訊中設有陪審團是常規模式，但

並非達至公平的唯一方式。唐英傑一方

的理據不足以構成特殊情況讓法庭受理

其司法覆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頒下書面判詞，開宗明義指

出香港國安法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用的國家法律，具
有特殊憲法地位，其重點在於防範及制止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要理解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需與基本法及
《香港人權法案》的條文一併解讀。而基本法第八十七
條或《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均沒指明刑事陪審團是
公平刑事審訊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陪審團非達至公平唯一方式
判詞指出，刑事法律程序中設有的陪審團制度，雖是

原訟法庭的常規審訊模式，但並非絕對，亦不應假設為
達至公平的唯一方式。而上訴庭認同律政司司長早前就
本案不設陪審團的理據和決定。如同本案的情況，當陪
審員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影響，以及可能妨礙司法公
義妥為執行，令陪審團達至公平審訊的目的有受影響的
風險時，律政司司長為確保達至公平審訊，唯有不設陪
審團，改由3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審理案件。而此舉既
符合控方維護公平審訊的權益，亦保障被告人得到公平
審訊的憲法權利。
上訴庭重申，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條指出，危害國家

安全犯罪案件，須「公正」和「及時辦理」，以達至
「有效」防範、制止及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此條
文正正有力地駁斥了上訴人認為可通過傳統的司法覆核
去質疑律政司司長引用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發出的證
書。上訴庭認為，若批出該司法覆核許可，便會「助
長」附屬法律程序擴展及拖長，令刑事法律程序延誤，
甚至受干擾，違反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條。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保障檢控決定
上訴庭還指出，律政司司長在此案引用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六條發出證書屬檢控決定，由律政司司長一人全權

決定，受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保障而不受干預。而根據普
通法，只有在「不誠實」、「不真誠」或其他特殊情況
的有限理由下，才可覆核檢控決定。上訴人只聲稱他擁
有在設有陪審團的情況下接受審訊的憲法權利，惟單憑
這一點並不足以構成特殊情況讓法庭受理司法覆核。
上訴庭表示，國安法第四十六條指出律政司司長可基

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
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
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基於公眾利益，上訴庭
相信該些資料不應該被公開，亦相信律政司在作出相關
考慮下作出適當決定，毋須公開說明。

3官同審 今日高院開審
現年23歲、報稱任職餐廳侍應的唐英傑，於去年7月

1日駕駛插上「光時」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飆車「播
獨」，更驅車撞向警方防線，導致3名警員受傷，被控
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一項「恐怖活動罪」以
及作為交替控罪的「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罪」。
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開審，由國安法指定法官彭寶

琴、杜麗冰及陳嘉信共同審理，預計為期15天。其重
點在於防範及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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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唐英傑去年7月1日駕駛插「光時」旗的電單車在
灣仔飆車「播獨」。 資料圖片

◀被告唐英傑去年7月1日駕駛插「光時」旗的電單車撞
向警方防線被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12月黑暴肆
虐期間，有暴徒在港鐵銅鑼灣站「跳閘」拒付
車資，一名休班警員追截嫌疑人時，遭到一名
美籍銀行律師阻攔，美籍漢其後將休班警拉跌
及以膝部壓胸。他被控一項襲警及一項屬交替
控罪的普通襲擊罪，案件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
經審訊，裁判官林希維昨日直斥被告自辯其行
為是「合法自衛」的說法荒謬，裁定他一項襲
警罪成，還柙至下月6日判刑。

休班警制服跳閘男 被告施襲
犯案時35歲的美國籍男被告Samuel Phillip
Bickett，在一間美資投資銀行任職律師。他被控
於前年12月7日在港鐵銅鑼灣站近F出口樓梯
間，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俞樹生，交替控
罪則指被告同日同地襲擊上述警員。案情指當
日休班警員俞樹生在現場目睹一名男子「跳
閘」，遂追前嘗試用警棍制服該名男子，卻遭
被告阻攔，及搶去警棍及施襲。
被告早前辯稱，介入事件是因見到休班警員
制服「跳閘」男子時，用棍令對方感到窒息，
而自己當時的行為只是「合法自衛」。裁判官
林希維昨在庭上直斥被告接受盤問時態度迴

避，說法荒謬及有違常理，認為其供詞不可
信，反而警員俞樹生的作供可信可靠，靠記憶
可準確敘述事發經過。林官指，若然被制服男
子感到「窒息」，短時間內將難以回復狀態，
不能跑離視線範圍之外。
裁判官林希維進一步引述呈堂影片指，影片

可見當時警員俞樹生並沒攻擊任何途人，其伸
縮棍亦非完全伸展，被告大可要求俞收起伸縮
棍，毋須直接出手搶棍，而被告當時與俞一直

保持近距離，明顯並非真誠相信自己身處危險
之中。
此外俞當時曾承認自己是警察，亦從沒拒絕

展示委任證，只是當時情況不容許，而被告根
本毋須將俞拉倒在地上，然後跪在其左胸上，
再用拳打俞的左臉。林官進一步指被告若只想
制服對方，大可只單純坐在俞身上等待警察到
場，而非用腳壓住對方，故認為他使用過分及
不當武力，裁定被告襲警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12逃犯」成員廖子文、鄭子
豪，在香港涉及的黑暴縱火案，
昨日在區域法院再提訊。其中被
告廖子文代表律師表示，廖子文
打算承認屬交替控罪的「管有物
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而
串謀「意圖危害生命而縱火」
罪，經與控方協商後，將不予起
訴並存檔法庭。法官高勁修將案
押後至明年5月16日，即同案其
他不認罪被告受審的首日，聽取
廖子文的正式答辯。而同案的鄧
棨然因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仍在
內地服刑。
本案有5名被告，依次為鄧棨
然（推銷員）、鄭進（31歲，時
裝設計師）、鄭子豪（19歲，前
港鐵技術員見習生）、李威龍（25歲，廚師）以
及廖子文（18歲，學生）。他們被控一項串謀意
圖危害生命而縱火罪，及一項屬交替控罪的管有
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
控罪指他們於2019年9月在香港，串謀他人無
合法辯解用火摧毀或損壞他人財產，以危害他人
生命或罔顧他人生命是否會因而受到危害。交替
控罪則指，他們於2019年9月30日，在灣仔駱克
道一個大廈單位，管有玻璃樽、乙醇及汽油等懷

疑汽油彈原材料。

明年5月聽取求情
廖子文代表律師昨表示，廖子

文將承認交替控罪，另一項控罪
將獲存檔法庭，又指，控辯雙方
同意於同案其他不認罪被告受審
的首日，聽取廖子文的答辯認
罪。控方則解釋，因為考慮到廖
子文所面對的控罪，最高刑期為
7年，加上廖子文的背景和文件
特殊，因此認為於明年5月聽取
求情亦不會對被告造成不公。
另一名被告鄭子豪的代表律師

表示，仍需時查閱控方文件，申
請押後至7月20日再訊，屆時會
告知法庭其答辯意向，申請獲法
庭批准。此外，李威龍及鄭進否

認控罪，將於明年5月16日受審。
廖子文在2019年9月30日被捕，同年10月4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獲准保釋，去年8月與其他11名
逃犯由海路潛逃台灣，被廣東海警截獲，因案發
時未成年，獲內地法院免於起訴，去年 12月30
日被移送返港。鄭子豪則在深圳被判囚7個月，
今年1月刑滿被移交回港。至於鄧棨然，因組織
他人偷越邊境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仍在內地服
刑。

美籍律師襲警罪成 官斥「合法自衛」說法荒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
日生效後，令攬炒黑暴和「港獨」分子聞風喪膽，但仍有
人死心不息意圖挑戰國安法「紅線」。一名有襲警前科的
地盤工，在旺角唐樓單位窗外晾衣架掛出「光時」旗，公
然「宣獨」，前日被附近居民發現並報警。警員登樓調
查，以涉嫌「發表煽動文字」罪名拘捕涉案男子，並拆除
「光時」旗。
被捕男子姓羅(40歲)，報稱地盤工人，有打架及擊警案

底。前日下午2時許，有居民發現旺角快富街及康樂街交
界一幢唐樓單位窗外晾衫架懸掛一幅黑底白字的「光時」
旗，於是報警。警員接報到場上樓調查，但當時屋內無
人，警員於是聯絡單位業主，經業主尋獲單位男租客助
查，經盤問證實旗幟為該單位男租客懸掛，於是將他拘
捕，警員其後檢取該幅約125厘米乘80厘米的「光時」旗
調查，案件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任

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
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發布、出
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即屬犯
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2年，其後定罪
可處監禁3年。
另外，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即屬犯

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1年，其後定罪
可處監禁兩年；該等刊物則予以沒收並歸予官方。

香港文匯報訊 監警會新任主席王沛詩昨日首次主持監警會的公
開會議，她在會後見記者發表簡短講話時表示，若在有充分證據顯
示個別警員有過失，不論警員職級或職位，監警會都會指出；相反
如果有人濫用機制，作出無理或虛假投訴，監警會亦會不偏不倚，
保護維持治安的警員，避免他們受到惡意攻擊，還警員公道。
王沛詩說，曾於2005年至2010年擔任監警會委員，很高興今次

回歸，她感謝前主席梁定邦過去3年的付出和貢獻，以及去年副主
席及各委員的努力，往後她會與委員繼續緊守崗位，維護兩層投訴
制度。
王沛詩提到，處理投訴基本目標是化解不滿，但更重要的是每宗

個案都可以讓監警會及警方檢視如何做得更好，不斷改進，鞏固市
民信心，過去12年監警會對警方作出超過180項改善建議，涵蓋不
同範疇，監警會將密切跟進警方落實各項建議的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
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
格的「青年新政」梁頌
恆，因2016年衝擊立法
會會議室，去年被裁定參
與非法集結罪成，判囚4
周，上訴駁回後即時入
獄。梁頌恆其後提終極上
訴獲准。昨日上午，上訴
方於終審法院指法庭定罪
前應該審視被告是否具犯
罪意圖，是否自知集結時
行為會令人害怕方為妥
當，否則會令人無辜入
罪。終審庭押後裁決，擇
日公布。
是次上訴爭議為《公安
條例》第十八條「非法集
結罪」相關案例的釋義
中，「意圖導致或相當可
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
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
安寧」，究竟控方須否證
明被告自知行為令人「害
怕」。
服刑完畢的梁頌恆早前
已畏罪逃離香港，現時身
處美國。惟此前法庭已豁
免梁頌恆出席聆訊，故本
案依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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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逃犯案 廖子文擬承認交替控罪

●被告廖子文明年5月16日作出
正式答辯。 資料圖片

●前年黑暴
肆虐期間，
不少暴徒在
港鐵站公然
犯 法 「 跳
閘」拒付車
資。
資料圖片

●前日旺角有唐樓單位窗外掛出「光時」旗，警方到場移
除旗幟及拘捕涉案男租客。 電視截圖


